
 

 1 

临安区柯家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研究 

陈宋 唐礼勇
1
 

（浙江农林大学 文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摘 要】：为了研究公众群体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访谈等方法，以浙江省柯家村村民参

与柯家村环境治理为研究对象，研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分析发现，柯家村村民在参与环境治理

中存在关注度不高、参与意识不强、信息公开不充分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公众参与该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对策

及建议，包括健全法律制度、制定激励机制、提升公众环保素养等，进一步加快柯家村环境治理的发展进程，同时

给其他地区在环境治理方面提供一些可借鉴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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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居环境的问题尤为突出。环境治理问题也已成为我国农村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关

键。只有每个人都注重环境保护，才能促进我国环境治理的长效性、全面性。目前，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比较严重，是因为只注重

经济的高速发展，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环境治理中，一般认为政府和企业才是重要参与力量，主

导作用是政府，主体作用是企业，而公众群体参与环境治理的责任和作用却往往被忽视。如果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速发

展的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值得关注和思考[1]。 

环境问题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只有解决了环境问题，经济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必须重视公众群体的参与，因为公众参与在

现如今的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人居环境治理为切入点调查分析人居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程度具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 

1 柯家村环境治理实践 

1.1柯家村概况 

柯家村位于浙江省临安区锦南街道的东北方向，毗邻上畔村、杨岱村、市坞村。柯家村分 6 个自然村，14 个小组，常住人

口达 1630人以上，常住流动人口 900人以上。地域面积 3.5km2，耕地面积 0.8km2。党员 102名，拥有规模企业 17家。距临安市

中心 2km，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在这个基础上，柯家村整合各种资源，目前已经基本完成农村社区化建设，从而形成了集经济、

环境、医疗、养老等多种功能性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的农村社区[2]。该村也有开展建设一系列的环境保护项目，目前在建的环保

项目有冷水湾环湖道路改造、横溪厅停车场、横溪厅道路改造、高村坞河道及山塘整治、污水处理厂工程建设、村落冷水湾边坡

整治、道路硬化等。 

2018年启动了村文化礼堂建设、高速以南规划村落村庄整治及美丽庭院创建。柯家村妇联为发动妇女人人参与“美丽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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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工作，深化垃圾分类工作，成立了巾帼志愿先锋队，并号召村民积极参加庭院革命暨环境整治行动，成为“美丽庭院”建设

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整治活动还吸引了沿线众多群众、学生，大家纷纷加入到环境整治队伍中来，清理农家庭院卫生死角、道

路沿线的杂物、有碍视觉污染的建筑垃圾等。2020年 11月下旬柯家村被评委为美丽庭院示范村，引领环境治理建设以及动员村

民众参与环境保护[2]。 

柯家村近年来的发展备受瞩目，但是在柯家村走访调查过程中，发现其环境治理仍存在部分问题。因此，本研究对柯家村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相关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然后通过分析问卷数据，了解柯家村的村民在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2柯家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现状分析 

为了分析柯家村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公众的参与情况，用到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第一，文献研究法。 

通过文献梳理，了解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的现状，明确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查阅相关理论在实践方面应用的研究文献，为

论文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撑，拓展文章写作思路。 

第二，问卷调查法。 

因为想要了解到柯家村在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相关效果，只能先了解柯家村村民的需求和看法以及参与治理的情况，才

能彻底解决存在的问题，因此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柯家村的村民进行问卷调查，再进行问卷数据分析，可以直观发现和分析柯

家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1]。 

第三，实地访谈法。 

通过访谈柯家村相关村委、村民参与环境治理过程的相关情况，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柯家村村民在参与环境治理中存在的

问题。 

为了保证此次问卷数据的随机性、真实性、代表性，运用了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随机调查选择了柯家村部分常驻

居民，共发放调查问卷 50份，其中，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48份，有效率为 96.0%。在调查过程中，回收的所有问卷都是居民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以及对人居环境治理知识了解的基础上独立完成的，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1.2.1公众的关注度不高 

表 1是公众对柯家村环境关注度的调查结果。由表 1可知，超过 79.17%的受访村民认为环境污染影响了他们的生活与工作，

87.50%的受访村民关心环境污染问题，只有 25.00%的受访村民表示对环境质量满意，但是还有 12.50%的受访村民不太关心，甚

至不关心环境污染情况。 

通过分析发现，柯家村村民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不高，所以要让村民体会到环境的重要性，尤其是环境对其自身生活和工作

的重要性，继而关注柯家村的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关注环境问题从而约束其自身行为，提升村民对环境质量变化的关注度，从而

促进公众参与人居环境治理。 

表 1公众对柯家村环境的关注程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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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非常大/非常满意 大/满意 一般 不太大/不太满意 不大/不太满意 

环境污染对公众的工作、生活的影响程度 4.17 20.83 54.17 12.50 8.33 

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关心程度 8.33 16.67 62.50 8.33 4.17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满意程度 4.17 20.83 41.67 25.00 8.33 

 

1.2.2公众参与意识不强 

人居环境治理问题关系到生活的很多方面，不仅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利益，也关系着社会的公共利益。政府、企业、环保组织

以及公众等都是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中的一员，都应具有强烈的参与责任与意识[1]。 

由表 2、表 3可知，54.17%的受访村民认为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20.83%的受访村民认为主要责任在企业，少数受访

村民认为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在于公众，66.67%的受访村民肯定了在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作用，但在调查公众的参与意识时，

发现 66.67%的村民属于被动参与型，主动参与的仅占 16.67%。 

通过分析发现，柯家村公众群体主动参与环境方面治理的意识性不强[3]。多数受访村民认为政府和企业才是承担环境治理的

主要责任，但是在环境治理中，社会公众的力量不能忽视，因为公众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因此要从意识与责任方面提高公众群体

的参与热情，从而进一步影响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 

表 2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单位：%) 

项目 政府 企业 公众 环保组织 其他 

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 54.17 20.83 16.67 4.17 4.17 

 

表 3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单位：%) 

项目 非常大/非常必要 大/必要 一般 不太大/不太必要 不大/不必要 

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12.50 20.83 33.34 20.83 12.50 

有必要大力倡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0 16.67 37.50 25.00 20.83 

 

1.2.3信息公开不充分 

通过表 4 的调查数据可以看出，41.67%的受访村民不太熟悉和 33.33%的受访村民不熟悉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37.50%的受

访村民对相关政策的公开程度表示不太满意，16.67%的受访村民很不满意柯家村的环境治理信息公开的程度。 

通过分析进一步发现，柯家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公开信息是很不充分的。柯家村的村民不满意其环境治理信息的公开情

况，这就说明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柯家村的信息公开工作。政府可以从电视、手机、互联网等途径完善柯家村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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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信息，让该村村民通过这些途径来获取环境治理的相关信息，做到信息的时效性和全面性。 

表 4环境治理相关政策公开及熟悉程度(单位：%) 

项目 非常熟悉/非常满意 熟悉/满意 一般 不太熟悉/不太满意 不熟悉/不满意 

环境治理相关政策的熟悉程度 0 8.33 16.67 41.67 33.33 

社区环境治理信息公开的满意程度 4.17 12.50 29.16 37.50 16.67 

 

2 柯家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问题分析 

环境治理工作涉及群体比较多，通过对柯家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情况和效果分析，不难发现柯家村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公

众参与不足的问题已经很明显，因此分析该问题的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地、真正地解决问题，从而提升柯家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

的积极性和热情[1]。 

2.1法律保障制度不健全 

虽然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环境治理的法律，但是通过查阅相关公众群体参与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发现其内容过于简单、不

明确，在公众群体参与内容方面，法律条文不够具体明确，这些问题都不利于环境治理中公众群体参与工作的有效开展[1]。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4]中包含了公众参与的内容，相关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该公布举报电话、电子邮箱等，方

便公众参与举报。通过查阅相关文件发现，公众群体参与治理环境的规定较少，地方应该进一步完善健全。 

2.2缺乏激励机制 

柯家村环境治理中存在公众的参与责任与意识不强的问题，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激励作用不够。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需要一定的动机，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说明了人类的需求分五个梯度[5]。柯家村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没有让

公众意识到自己的需求，即生存需求，从而激发其参与行动的动力，因此在柯家村环境治理时应注重对公众的激励。针对柯家村

实际环境治理情况，应给予举报的村民一定的金额，这样刺激柯家村村民参与环境治理，其举报方式可以是拨打举报电话，也可

通过相关平台举报，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同，可给予不一样的奖励，这种物质奖励的方式可以推动柯家村环境治理中公众的参与行

为[1]。 

2.3生态环保素养不高 

由于柯家村的村民缺乏一定的生态环境保护素养，才会导致参与环境治理的责任意识不强、参与的环境保护行为比较少等

问题。 

柯家村村民对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方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村民误认为环境治理应该是政府的事，事实上环境治理人人

有责。柯家村目前村内有 17家规模企业，主要以服装、皮革、手套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可能因为技术的问题或企业的主观意

识不清等原因，在其生产制造过程中有污染环境的问题，所以村民认为是企业污染了环境，认为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是企业。但

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尽管是企业污染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村民自身健康，出现利益受损的现实，同时柯家村村民自

身也有一些不当行为，这也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导致村民参与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不强，最后将治理环境的责任推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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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政府及企业。同时，由于村民缺乏相应的环境知识教育和对应的宣传，从而导致村民参与柯家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1]。 

3 柯家村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分析了柯家村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不足的深层次原因，表明现阶段我国公众在参与环境治理方面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对应的建议措施，从而加快我国环境治理的步伐。 

3.1健全法律制度，保障公众参与 

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更应该懂得利用法律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学会学法用法。环境治理也有相对应的

一系列法律法规，但是公众参与这部分的内容不够明确，国家应在法律条款中将公众群体参与这部分作为单独条款进行规定，关

于环境治理的相关立法方面，地方部门可以根据当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参照国家的法律规定，进一步细化和调整，以确保每一个

人都能参与进来。 

3.2制定激励机制，提升参与热情 

由于公众的参与积极性不是很强，可以制定相关激励机制，刺激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一是可以通过利益激励，二是可以通过

他人示范激励。 

首先，通过利益激励，针对举报人有效的举报行为可以给予现金奖励等方式，同时所在社区可以通过相关宣传媒介进行鼓励

和宣传，公布好人好事等这类公众参与行为，比如当地社区的宣传栏、黑板报、海报或对应的互联网平台等。其次，可以通过他

人示范，比如：在家庭当中，通过家族里的长者的示范行为，带动家族里的其他成员参与环境治理；在学校，可通过有影响力的

群体，如志愿者协会等起模范带头作用，从而带动其他同学示范参与环境治理；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影响力，如明星

人物或其他权威人士，带动社会不同群体的人参与环境治理，这样以一人带动多人，提升公众参与热情[1]。 

3.3提升公众环保素养，增强参与责任意识 

通过提升公众的环境保护素养，可以有效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当地政府可以通过引导村民参与、开展对应的环境保

护素质教育活动，或者通过村民的舆论潜移默化地影响等方法来推进环境保护素养的提升。 

首先，要重视环境保护教育。比如，学生应从小培育环境保护的意识，在学习过程中加入环境教育的相关内容，让学生接受

环境教育，从而影响学生走入社会的各种环境保护行为。其次，要注重新媒体的宣传。现阶段互联网平台发展迅速，可以通过发

挥新媒体平台的作用，比如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电视、手机等多种途径来加强宣传引导。最后，政府可以通过宣传来引导。

通过政府的官方媒体播放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全社会范围内弘扬绿色发展、绿色生活的理念，提升大众的环境保护素养[1]。 

4 小结 

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大众开始关注和重视各种环境污染问题，但是在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实际上大部分停留在口号

的宣传上，存在公众关注度不高、公众参与责任意识不强、信息公开不充分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才能促进我国环境质

量更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因此，选取公众参与柯家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通过发现公众参与其人居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存在的问

题，进而分析其原因，然后提出相应的建议，也为其他地区的环境治理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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